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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银监会部署2014年重点工作，要求防范个别房企资金链断裂可能产生的风险

　　备受关注的民营银行试点将在2014年开闸。

　　据知情人士透露，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昨日举行的2014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上表

示，试办由纯民营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与现行的《商业银行法》的大框架不违

背，将采取试点先行的方式成熟一家批设一家，首批试点3至5家。

　　此外，根据昨日发布在银监会官方网站上的新闻稿，尚福林在上述会议上还明确了银监

会新一年度的一揽子工作重点，具体包括切实防范和化解平台贷款、房地产风险、理财业务

七大风险隐患等。

　　值得一提的是，昨日有关监管影子银行的相关文件“漫天乱飞”之际，知情人士透露，

银监会今年内的工作内容还包括：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国统一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和经

营管理规则，落实监管责任。

　　民营银行细则或近期发布

　　早报记者注意到，和前几年的年度工作会议不同，今年证监会将“深入推进银行业改革

开放”放在了2014年银行业监管工作重点之首。

　　而其中，在对内开放方面，银监会称，将在新一年加强两方面的引导来拓宽民间资本进

入银行业的渠道和方式：

　　一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具体而言，是鼓励民营资本投

资入股银行，参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造，对民间资本参与处置城商行风险和高风险信用社

中的持股比例适度放宽。

　　二是引导试办由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就是眼下市场追逐的民

营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后者，银监会明确表示，将切实做好试点制度设计，强调发起人资

质条件，实行有限牌照，坚持审慎监管标准，订立风险处置安排。试点先行，首批试点3至5

家，成熟一家批设一家。

　　不过，在此之前的2013年9月和12月，银监会在分别发布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

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稿）中扩大了消费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的发起人准入范围，明确主要出资人“风险自

担”的职责，鼓励出资人承诺在消费金融公司货金融租赁公司出现支付困难或风险时予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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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支持，而目前，关于尝试“自担风险”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民营银行相关细则却尚未

出台。

　　对此，一位接近银监部门的权威人士说，比起上述两份文件，民营银行的细则中对于出

资人的“风险自担”约束更为刚性、具体，这份文件亦将于近期落地。

　　另一知情人士表示，监管部门亦在酝酿对商业银行分级管理的办法，其中会涉及对有限

牌照银行的详述。

　　在对外开放方面，银监会明确，探索逐步放宽外资银行进入门槛、经营人民币资格条件

以及分行营运资金要求，进一步支持上海自贸区和金融改革试验区的银行业改革。

　　“盘活沉淀在过剩产能上的信贷”

　　在需切实防范化解的七大风险隐患中，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的风险首先被点名。

　　银监会表示，将坚持“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审慎稳妥地缓释

平台贷款风；高度关注房地产领域的重点企业，继续强化“名单制”管理，“防范个别企业

资金链断裂可能产生的风险传染”。

　　除上述两大风险外，银监会还强调了产能过剩风险。银监会表示，要通过产能整合重

组、技术改造，促进生产资源有效利用，盘活沉淀在过剩产能上的信贷资产，减少风险总

量。

　　“可能比起平台和房地产，积存在制造业的风险隐患更大。”一位熟悉银行业的人士昨

日接受早报记者说。

　　“信托要回归主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防范理财、信托、融资性担保和小额信贷等业务风险在会议上亦被

银监会重申。而且，就在昨日决策层面关于监管影子银行的文件漫天乱飞之际，银监会的表

述和上述文件中诸多表述“雷同”。

　　在理财业务方面，银监会称，建立单独的机构组织体系和业务管理体系，不购买本行贷

款，不开展资金池业务，资金来源与运用一一对应。

　　信托业务上，“要回归信托主业，运用净资本管理约束信贷类业务，不开展非标资金池

业务，及时披露产品信息”。

　　在小额贷款公司方面，“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国统一的监管制度和经营管理规则，落实

监管责任”。

　　对于融资性担保公司，明确界定担保责任余额与净资产比例上限，防止违规放大杠杆倍

数，建立风险“防火墙”。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昨日告诉早报记者，其中，理财资金不被允许购买本行资产、不开展

无法一一对应的资金池业务的要求其实在此之前已有监管文件明确。



　　而信托公司的非标资金池业务，早在2012年年末，银监会就已经对各家信托公司展开窗

口指导，暂停受理新的资金池业务的报备，现有的存量业务仍可继续运行。

　　此外，银监会昨日还提出要紧盯流动性风险，提高资金来源稳定性，加强同业、理财和

投资业务管理，合理控制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谨防信息科技风险，建设自主、安全、可

控的信息科技系统；盯防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严格实施信贷违规问责和案件问责。

　　银监会同时指出，服务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重点是规范开发风险可控、投资者乐于接

受的贵金属、债权收益和理财、信托等产品，充分揭示产品风险，准确划分投资人群，坚持

把合适的产品卖给适合的对象，在强调买者自负的前提下，切实承担售卖责任。同时，加强

公众教育，强化社会责任，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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